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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陳鳳嬌

電話：05-5523152

傳真：05-5360681

電子信箱：ylhg68202@mail.yunlin.gov.
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斗南鎮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文資二字第111053926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1YS08720_376736400e_11100144581_di、

111YS08720_376736400E_11100144581_ATTACH1 (111YS08720_1_27100746316.

pdf、111YS08720_2_27100746316.pdf)

主旨：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暨教育推廣論

壇」，歡迎踴躍報名參加並轉知所屬，轉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局111年6月20日桃市文資字第1110014458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案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暨教育推廣論壇預計辦理2場次論

壇，包括「保存維護」與「推廣教育」主題，邀請專家學

者與各縣市案例之經驗分享交流，辦理資訊如下：

(一)第1場：111年7月13日(星期三)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

分。

(二)第2場：111年7月27日(星期三)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

分。

三、檢附「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暨教育推廣論壇」簡章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雲嘉區處、雲林縣警察局、交通部臺

灣鐵路管理局嘉義工務段、本府教育處、本府城鄉發展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斗南鎮公所 111/06/27

11100105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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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文化觀光處

06


